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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日执行长公约》对总部事业部的定位和要求 

制定《总部事业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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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总部事业部的使命：为明日执行长提供专业、高效、人性化的服务； 

第二条 总部事业部设执行长一名，全面负责总部事业部工作。总部执行长需满

足明日执行长的所有条件，并由执行长大会推举或罢免，由理事会聘任或

解聘； 

第三条 总部事业部应聘任专业人士，建立专门团队，具体承担根据《公约》由

总部管理、由执行长基金支付的机构发展、联合传播、人事管理、行政管

理、政府关系等总部服务。 

第四条 总部事业部的战略目标为： 

1、建设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帮助各执行长高效做公益的合法平台; 

2、打造、维护为明日执行长服务的高效能的专业团队； 

3、协调各事业部发挥合力，获取更多社会资源； 

 

团队招募和管理 

第五条 总部事业部团队招募与管理遵循《明日通用人事管理制度》和《明日通

用薪酬管理制度》； 

第六条 总部事业部团队成员要模范遵守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带头追求“卓有

成效现代公益领导人”的目标；具体为 

1、使命清晰：经常检视自己通过明日团队做公益的目的。明日的使命和自我

的追求是否一致，有否发生变化?有没有更好的实现使命的方式?  

2、执行有力：以内部工作质量标准为最低要求，以合作和尊重为团队文化，

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3、财务透明：模范遵守机构内部财务流程，对机构的财务状况、资金使用效

用心中有数；积极参与明日执行长、明日伙伴或其它公益事业部的公益开



支管理；不断提高机构资金使用效用； 

4、传播有效： 有效地主动宣传推广明日伙伴的公益项目，推广明日公益的

使命和理念。 

第七条 总部执行长负责总部事业部团队的招募、考核与解聘； 

 

内部工作标准 

第八条 以友好、服务的心态，高效率地服务明日执行长，并推动执行长及自身

朝向卓有成效的现代公益领导人水准发展； 

第九条 以各事业部员工和志愿者的身份，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所在

公益事业部的一线项目工作； 

第十条 团队成员每周定时发送本周工作周报至各事业部执行长，总部事业部每

周进行一次周会。 

第十一条 总部事业部实行首问负责制。无论是电话、电邮、社交媒体工具收到

的内外部信息，由第一个看到的人回复处理，并抄送相关部门同事以免重

复。回复时限： 

1、外部邮件首问回复：在 1 个工作日;详尽回复在 2 个工作日内； 

2、团队内部邮件回复：12 小时内； 

3、微信或 Teams 信息回复：2个小时内； 

 

假期规定 

第十二条 带薪休假 

1、 通过试用期，并服务满 1年后的正式员工可以根据个人实际需求，根

据本制度规定的假期申请程序申请带薪休假，不设年度上限；  



2、 假期期间各类休息日，节假日除外； 

3、 假期不跨年度使用； 

4、 以上带薪年假种类已经包含法定的婚假、事假、病假等类别假期。除

此之外，员工不得再以其它事项为理由申请更多假期；享受无上限带

薪年假的员工离职时，也无需结算未休的假期工资；  

5、 年假申请方法： 

a) 年假申请已先到先得为准，同一时间段，团队处于休假状态的人不

得超过 30%； 

b) 年假申请需向执行长或其授权管理人员提出。 

i. 1 天以内的年假申请，在头一天下班前提出即可； 

ii. 1 天以上，3天以内（包括 3天）的年假申请，需提前申请年假

天数的 2倍时间申请。例如，申请 3天（工作日）的年假，需

提前 3x2=6 个工作日申请； 

iii. 3 天以上的休假，需提前 3倍的时间申请； 

6、 员工休年假之前，应设置好工作交接人，并设置好电话、电邮、社交

媒体等自动回复或说明； 

7、 满足上述条件的年假申请，执行长一般应予以批准； 

第十三条 入职未满一年、或因其它因素不享受无上限年假的正式员工按国家

法定的节假日、病假、婚丧假、事假待遇执行；具体如下： 

a) 病假：本人因病不能正常上班，需经过执行长审批，若无法提前请

假，需在当天上班前 1个小时通知执行长，并于病愈上班后 3个工

作日内补齐请假申请，1 天以上病假需医院开具病假证明。 

b) 事假：不享受无上休年假的团队成员可以在执行长批准的情况下，

享受不带薪的事假。 

c) 婚丧假：根据具体情况，由员工申请，执行长批准； 



第十四条 调休。不享受无上休年假的团队成员，因执行长要求节假日工作加

班的，可根据情况申请调休。需提前一天申请，执行长审批同意后，标注

在 Calender； 

第十五条 未按上述规定程序申请的休假无效，按旷工处理； 

 

考勤制度 

第十六条 正常上班时间：总部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上班时间为 9：00-18：

00。员工通过试用期后，经申请和执行长批准，可以申请弹性上班（上班

时间±一小时）； 

第十七条 在家办公：入职满六个月（含试用期）的正式员工，若设备齐全

（由执行长核实），允许每个月在家办公时间不超过四天。申请者需提前

一天由执行长批准在家办公，并在 18：00 前将在家办公信息标注在总部

Calendar； 

第十八条 在同一时间段，至少需有一人在办公室办公。 

第十九条 出差。员工出差经执行长批准后，至少提前一天将出差时间、地

点、事由标注在总部 Calendar，市区内外出办事均视为出差； 

第二十条 罚则 

1、 迟到。工作日 10：00 之后未到办公室，且 Calendar 未标注休假、病

假、出差或在家办公，均视为迟到，迟到者以抽签形式为每月月度酒会

捐赠 30-70 元人民币； 

2、 旷工 。以下情况视为旷工，旷工扣除日薪： 

a) 工作日迟到 2小时以上； 

b) 在家办公未被批准或未提前一天 18：00 标注在总部 Calendar 或该

月超过四天； 



c) 出差未标注在总部 Calendar； 

d) 年假申请未审批或未标注在总部 Calendar； 

e) 1 天以内的病假病愈后三天内未补病假申请 或 一年累计超过 12 天，

1 天以上的病假病愈后三天内未补病假申请及医院开具的病假证明。 

3、 不享受无上限年假的员工，一年内事假累计超过 20 个工作日者，取消

当年休假；如已休假，事假超过 20 个工作日者，取消第二年休假； 

4、 一年内病假（必须有医院开具的有效病假条或医院就诊证明）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取消当年休假： 

1) 累计工作满 1年不满 10 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1个月以上的； 

2) 累计工作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2个月以上的； 

3) 累计工作满 20 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3个月以上的。 

 

总部办公环境维护 

第二十一条 总部各办公室由行政同事安排机构劳动日，午餐时间后团队所有成

员为花草浇水； 

第二十二条 每日自觉将办公室垃圾带走，定期整理自己的桌面，公共空间的物资

使用后归位。 

第二十三条 各事业部需要放置办公室的物资，需由该事业部指定总部责任人规

范整理放置。 

第一届第二次明日执行长大会通过 

2018 年 10 月 30 日 

修正案：第一届第 3次明日执行长大会通过 

2020 年 4 月 8 日 


